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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直企事业单位大、中专毕业生专业技术职务初聘（资格认定）流程





初聘职务（认定资格）委员会


（认定）


其结果在网上公开





申报人


（申报）


在单位内公开申请情况





所在单位、主管部门


（审查）


5日内在单位内公开审查情况





承办人


（初审）


材料齐全，规定时间内受理主管部门申报





处长


（复审）


5日内完成





局长


（审定）


审定后，5日内送初聘职务（认定资格）委员会





〔职称管理处（职改办）   电话：2802885  网址：WWW.tsrs.gov.cn 〕





初审不合格者，退回申报材料





审批依据：《关于我省职称工作若干问题的政策规定》（冀职改办字〔2004〕127号）第二条


收费标准： 100元/人（冀价行费字〔2000〕第40号）








1.申报条件                 2.申报材料


市直企事业单位现岗        � = 1 \* GB3 �①�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认定表


专业技术人员，符合初聘        � = 2 \* GB3 �②�毕业证原件、复印件


（认定）相应系列专业技        � = 3 \* GB3 �③�联系方式


术职务（资格）条件。      





局长


（审定）


审定后，高级报省、中级送市各中级评委会，结果在机关内部公开





监督部门


局监察室





材料返回承办人存档，签字盖章





投诉、举报、落实、反馈





发放认定表，颁发资格证书





向监察室备案








